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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多面向(含公民電廠)推動設置太陽光電前導型 

獎勵措施 

一、依據行政院再生能源推動政策辦理。 

二、教育部(以下簡稱本部)為鼓勵公私立各級學校多面向推動設置太陽光電，

希冀鼓勵學校積極藉由社區培力等，讓更多民眾、團體、企業共同參與太陽

光電設置，強化地方與太陽光電之鏈結，促成多元類型案例，特訂定本獎勵

措施。 

三、本獎勵措施所稱之多面向推動模式為公民電廠模式、再生能源憑證模式、公

私合作設置公益模式。 

四、本獎勵措施所稱之公民電廠，係依據經濟部《合作社及社區公開募集設置再

生能源公民電廠示範獎勵辦法》第 3 條第 1 項第 3 目所稱之「團體」1規劃

公開募集設置太陽光電公民電廠。 

五、本獎勵措施所稱之再生能源憑證，係依據經濟部《再生能源憑證實施辦法》

第 2 條第 1 項第 4 款，由再生能源發電業、再生能源售電業或再生能源自

用發電設備設置者，透過《再生能源憑證申請及管理作業程序》取得再生能

源憑證。 

六、獎勵對象：公私立各級學校。 

七、獎勵條件：自 111年 7月 1日起至 112年 6月 30日止，以多面向模式新設

置2屋頂型或地面型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學校。 

八、獎勵方式： 

(一)行政敘獎：建議完成以多面向模式新設置屋頂型或地面型太陽光電發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「團體」之定義為「依合作社法設立之合作社、依人民團體法立案之社會團體（含社區發展協會）或職業團體、

依民法設立登記之財團法人、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、依公司法設立登記之公司、依

農業產銷班設立暨輔導辦法設立之農業產銷班」。 
2 「新設置」之定義為於 111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6 月 30 日止，學校以多面向模式完成下列條件之一者：

(一)完成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租簽約、(二)完成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採購、(三)完成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同意備案、

(四)完成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聯發電、(五)完成公私合作議定、(六)其他足以確認學校已完成並確定推動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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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備之學校，主辦人員嘉獎 2支、協辦人員嘉獎 1支。 

(二)經費補助： 

1. 補助說明： 

(1) 補助學制類別：大專校院類別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類別。 

(2) 補助名額：擇優補助各學制類別 5 校，總計至多補助 10校。各

學制類別獲補助名額得不足額錄取，補助名額得由學制類別互相

勻支。 

(3) 補助經費：專案補助能源教育經費大專校院類別 1 校新臺幣(以

下同)80萬元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類別 1校 50萬元，總經費 650

萬元(總經費將依最後補助名額進行調整)。 

(4) 評分項目與比重： 

評分項目 比重 

設置太陽光電容量 25% 

推動多面向設置太陽光電作法與成效(例如與社

區結合、公民參與情形、成果效益等) 
35% 

結合太陽光電推廣能源教育之規劃多元性 30% 

執行學校社會責任 10% 

(5) 1校以 1案提出補助申請為原則，1案可為 1種多面向設置模式

或結合 2種(含以上)多面向設置模式。 

2.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補助經費依「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園

能資源管理及環境安全衛生計畫作業要點」第 4 點第 1 款第 3 目，

提供學校專案經費；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主管之學校補助經費，依

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補助辦法」及「教育部與所屬機關(構)

對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計畫型補助款處理原則規定」辦理。 

九、獲獎勵學校執行成果將提供本部進行能源教育推廣使用。 


